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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事費-結婚、生育、喪葬補助 
壹、法令依據 

◎一、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行政院 105.8.12 院授人給字第 1050050691 號函） 

婚、喪、生育補助之請領，以支領一般公教待遇之各級行政機關、公立學校預算

員額內之人員為限；編制內技工、工友比照辦理；軍職人員得參照辦理。其標準

照公教人婚喪生育補助表規定支給。申請注意事項： 

(一)表列各項補助必須在結婚、生育或死亡事實發生時符合請領規定，並於 3 個月

內向本機關或學校申請。但申請居住大陸地區眷屬之喪葬補助者，其申請期限

為 6個月。 

(二)請領表列各項補助，應依規定填具申請表、繳驗戶口名簿，並分別繳驗結婚證書

、出生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惟如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得確認申請人之親屬關係

及各該事實發生日期及法律效果，得以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替代上開證明文件。

各項證明文件如屬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

間團體驗證者，推定為真正。  

(三)因案停職人員，在停職期間發生可請領表列各項補助之事實，得於復職後 3 個

月內依規定向本機關或學校申請補發。其數額應依事實發生時之規定計算。  

(四)結婚雙方同為公教人員，得分別申請結婚補助。 

(五)因早產申請生育補助需胎兒產出時，妊娠週數 20週以上但未滿 37週。 

(六)申請（外）祖父母喪葬補助，以（外）祖父母無子女或子女未滿 20 歲或年滿 20

歲無力謀生，因而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屬實者為限，其補助為 5 個月薪俸

額。 

公教人員婚喪生育補助表 

項目 

補助基準 
（除生育補助按事實發生
當月起，往前推算 6 個月
薪俸額之平均數計算外，

其餘補助以事實發生日期
當月薪俸額為準） 

限制 

結婚補助 2個月薪俸額 離婚後再與原配偶結婚者，不得申請結婚補助。 

生育補助 

2個月薪俸額 

（雙生以上者，按

比例增給） 

1.支給對象及條件 

(1)配偶分娩或早產；未婚男性公教人員於非婚生子女出生

之日起 3 個月內辦理認領，並與其生母完成結婚登記者

，得請領生育補助。 

(2)本人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繳付保險費未滿 280 日分娩或未

滿 181日早產。 

(3)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以報領一份為限。  

2.配偶為各種社會保險（全民健康保險除外）之被保險人，

應優先適用各該社會保險之規定申請生育給付，其請領之

金額較本表規定之補助基準為低時，得檢附證明文件請領

二者間之差額。 

3.配偶於國外生育，如在國內辦妥戶籍登記，得依規定申請

生育補助。 

公務機關適用 其他特種基金適用 

 



 

61 

 

喪葬補助 父母、配

偶死亡 

 

子女死亡 

5個月 

薪俸額  

 

3個月 

薪俸額 

1.父母、配偶以未擔任公職者為限。  

2.夫妻或其他親屬同為公教人員者，對同一死亡事實，以報

領一份為限。  

3.子女以未滿 20歲、未婚且無職業者為限。但未婚子女年滿

20 歲有下列情形之一，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屬實

者，不在此限︰ 

(1)在校肄業而確無職業。 

(2)無力謀生。 

4.前點所稱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屬實者，係指應繳驗

前一年度所得稅申報受扶養親屬證明。至無力謀生係指子

女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2)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不能自謀生活。 

(3)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之重大傷病且不能自謀生活。 

二、相關解釋 

(一)留職停薪期間可否請領各項補助費？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6.10.12局給字第 0960063856號函） 

1.人事行政局（現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67年 5月 6日 67 肆字第 07869號函

規定略以，在留職停薪期間如發生請領生活津貼之各項補助事故時，因其既已

停薪，自不宜再發給各項補助費。嗣上開規定經該局 94 年 5 月 2 日局給字第

0940061903 號函增訂但書規定：「但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 條第 2

項第 1款至第 4款辦理留職停薪人員，其申請原因之親屬死亡，同意從寬發給

喪葬補助。」並自發文日起生效。茲基於倫常及公平一致處理之考量，經於 96

年 9 月 27 日邀集相關機關會商，並獲致決議，上開留職停薪人員遇有非申請

留職停薪原因之各款親屬亡故，亦得申請發給喪葬補助。 

2.基上，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條第 2項第 1款至第 4款辦理留職停

薪人員，其非申請原因之親屬死亡，得依規定申請喪葬補助。並追溯自 96年 1

月 1日起發生之事實生效。 

(二)公教人員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申請結婚、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之適用對象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100.2.8局給字第 10000207941 號函） 

1.查「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四、(三)1.規定略以，婚、喪、生育及子

女教育補助之請領，以支領一般公教待遇之各級行政機關、公立學校預算員額

內之人員為限；編制內技工、工友比照辦理；軍職人員得參照辦理。復查行政

院 99年 12 月 15日院授人給字第 0990070258號函規定略以，公教人員於育嬰

留職停薪期間，得申請結婚、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其中結婚及生育補助部分，

自即日起發生之事實生效，子女教育補助部分，自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發生

之事實生效。 

2.前開行政院 99 年 12 月 15 日函之適用對象，係以支領一般公教待遇之各級行

政機關、公立學校預算員額內之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為限；至編制內技

工、工友依規定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得依前開支給要點規定比照辦理。 



 

62 

 

(三)避免重複請領各項生活津貼（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7.10.24局給字第 09700642541 號函） 

為防杜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各項補助重領情事發生，請各機關自 97 年 11 月 1

日起，應至「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登錄結婚、眷屬喪葬、

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申請資料，並自該系統列印預借及核銷清冊（具浮水印及

序號）始得作為經費請領及核銷之依據。 

(四)公教人員請領（外）祖父母喪葬補助費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9.3.23局給字第 0990061457 號函） 

有關公教人員（外）祖父母如尚有寡媳或鰥婿可供扶養，其亡故後喪葬補助之

請領，查「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公教人員婚喪生育補助表說明五（現

為說明六）及喪葬補助限制欄三規定，公教人員之（外）祖父母如無子女或子

女未滿 20 歲或年滿 20 歲無力謀生，並由公教人員於申報所得稅時列為扶養親

屬，依規定得請領其（外）祖父母之喪葬補助，與其（外）祖父母是否有其他

扶養親屬無涉。 

貳、作業程序及參考作法（註：本項僅供參考，各機關可依業務需要自行規定） 

一、請領者於事實發生時符合請領規定，並於 3 個月內填具申請表，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送人事單位審核。技工、工友則由總務（經辦）單位逕行審核。 

二、人事或總務（經辦）單位將審核結果送主（會）計單位審核無誤，即據以編製付

款憑單或傳票送總務（經辦）單位彙轉支付機關（單位）、指定之金融機構或中華

郵政公司，逕撥員工薪資帳戶內。 

參、內部審核注意事項（依「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表」之規定） 
一、審核預算能否容納。 

二、審核是否經權責單位核簽（章），應檢附之支出憑證是否符合規定。 

三、審核金額乘算及加總之正確性。 


